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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7 月 18 日 8 时 50 分许，位于崇左高新技术产业开

发区卜寨片区的广西泰航新材料有限公司加工车间发生爆炸，造

成 1 人死亡、2 人受伤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890 万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 493 号)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经崇左市

人民政府批准，成立崇左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西泰航新材料有

限公司“7·18”一般爆炸事故调查组(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）。

事故调查组由市应急管理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

生态环境局、市总工会以及崇左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为成员单位，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参加。同时，聘请化学工程、

危化安全等方面的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坚持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

效”的原则，深入开展各项调查工作。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、

专家论证、综合分析，查明了事故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

经济损失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

任单位的处理建议，分析了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和教训，提出

了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。

事故调查组认定，崇左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西泰航新材料

有限公司“7·18”爆炸事故是一起由于企业使用和管理易制爆

危险化学品不规范而导致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企业相关情况

（一）企业地理位置及证照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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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泰航新材料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泰航公司）位于崇左高

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卜寨片区方略制药厂西面，于 2023 年 4 月 6

日取得崇左市江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。法定代表

人：宋某；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，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;五金产

品制造;五金产品研发;五金产品批发;五金产品零售;紧固件制

造;紧固件销售;塑料制品制造;塑料制品销售;化工产品生产(不

含许可类化工产品);化工产品销售(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);专用

化学产品销售(不含危险化学品);信息技术咨询服务;技术服务、

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（除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（二）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完成情况

泰航公司于 2023 年 6 月委托云南巨星注安师事务所有限公

司编制了《广西泰航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0 亿枚一体钉（一期）

安全预评价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安全预评价报告》），并于 2023

年 7 月 6 日聘请 5 名专家对《安全预评价报告》进行评审。2023

年 8 月，云南巨星注安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根据专家组评审对《安

全预评价报告》进行了修订，形成正式的《安全预评价报告》交

付泰航公司。

泰航公司于 2023 年 7 月委托中尚国际有限公司编制《广西

泰航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0 亿枚一体钉项目（一期）安全设施

设计》（以下简称《安全设施设计》），并于 2023 年 8 月 16 日

聘请 5 名专家对《安全设施设计》进行评审。2023 年 9 月，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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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国际有限公司根据专家组对安全设施设计评审过程中提出的

修改意见对《安全设施设计》进行了修订，形成正式的《安全设

施设计》交付泰航公司。

泰航公司未按照《安全设施设计》要求实施一期项目的安全

设施施工，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下，盲目蛮干、非法生产。

（三）易制爆危险化学品购买及使用情况

泰航公司年产 10 亿枚一体钉项目于 2023 年 12 月开始非法

生产，期间两次从某化工公司购买硝化棉（B 棉）作为生产一体

钉辅料，第一次购买 4 吨、第二次购买 5 吨，共计 9 吨。事发前

企业非法生产售卖一体钉约 560 万枚，使用硝化棉约 5 吨，事发

后退回某化工公司硝化棉约 2 吨，事发时生产车间硝化棉约 2 吨

（原材料硝化棉水份25％，半成品水份烘干至 2％～12％不等）。

二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经询问相关人员和调查相关证据，还原经过如下：

2024 年 7 月 18 日早上 8 时许，陈某某、何某某到岗工作，

其中陈某某按公司日常工作要求打扫车间地面卫生，何某某操作

平时由自己负责的组装机。8 时 10 分许，何某某发现组装机故

障，便去操作平时由陈某某操作的组装机，同时向宋某报告组装

机故障。8 时 15 分许，宋某检查后发现是组装机的弹簧损坏，

计划外出购买弹簧配件。同时，为了保持车间设备正常运转，宋

某打开平时由自己操作的液压压片机操作了一会，便通知陈某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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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顶替自己操作液压压片机，并现场演示操作步骤（之前存在由

陈某某顶替操作的情形，宋某担心陈某某忘记又演示一次），交

代注意事项。8 时 41 分许，宋某离开车间外出购买配件。8 时

50 分许，泰航公司厂房顶有火光闪出，接着发生爆炸。

在公司附近加油站加油的宋某听到公司方向有巨响，立即开

车返回公司，看到是公司车间爆炸，当即请求隔壁公司员工帮助

拨打了“110、119、120”报警求救，同时寻找公司被困员工。

宋某将压在何某某身上的钢筋移开后，继续去厂区压片机附近寻

找另外一名员工陈某某，后被前来救援的消防员带离爆炸区域。

（二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

1.死亡人员。陈某某，女，48 岁，泰航公司塑壳钉组装机

操作员，2023 年 12 月入职，入职时未经公司三级安全教育。

2.受伤人员。何某某，女，43 岁，泰航公司塑壳钉组装机

操作员，2024 年 7 月入职，入职时未经公司三级安全教育；黄

某某，女，39 岁，崇左市某公司门卫。

3.直接经济损失。依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

准》（GB6721-1986）等标准和规定，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

890 万元。

三、事故应急处置情况

市消防救援支队于 8 时 58 分接到报警，立即调派石林消防

站出动 2 个灭火编队、1 个抢险编队，共 6 辆消防车、30 名消防

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处置，同时调派特勤站 4 辆消防车、35 名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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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救援人员前往增援，支队全勤指挥部 1 车 6 人遂行出动。9 时

6 分许，石林消防救援站到达现场。经勘查，外围 1 人受伤，事

故中心现场有 2 人被困，其中 1 名被困人员由消防员救出后，由

及时赶来的 120 将 2 名受伤人员送医救治。现场消防指挥员立即

安排 4 个搜救小组组织搜救第 3 名被困人员，9 时 8 分许，接警

赶来的公安干警分组对现场进行安全警戒，疏散围观群众，避免

二次伤害。9 时 55 分许，发现事故遇难者尸体，现场移交公安

机关处置。消防救援人员继续排查现场隐患，消除潜在风险。

经公安、消防救援、应急管理、工业和信息化、卫健、市场

监管、高新区管委会、武警等部门全力救援处置，现场救援于 7

月 18 日中午 12 时 30 分结束。

四、现场勘查情况

事故调查组聘请化学工程、危险化学品安全等方面的专家，

会同事故调查组对事故现场进行详细勘查，勘查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现场基本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泰航公司整个厂房（包括砖砌的防火墙）完全

坍塌，仅剩 3 根厂房支承柱。现场找到的相对完整的设备是液压

压片机和一台压缩空气储罐（已被气浪掀翻），其它设备或支离

破碎，或被零散的建筑构件覆盖，拼凑不齐。现场发现两个爆炸

留下的坑洞，经与厂房支承柱、液压压片机（没发生位移）对比，

确认其在车间中的位置。由此推断企业将爆炸点 1（约 400kg 半

成品纤维素混合物）和爆炸点 2（约 30kg 纤维素混合物药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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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随意存放于生产车间，未按规定存放是造成

此次爆炸事故的重要原因。

（二）致爆因素勘查情况

1.经查询气象信息，当天当地没有雷雨，排除雷击导致爆炸。

2.车间并没有安排动火作业，排除违章动火导致爆炸。

3.事发时间为早上，当地天气较为凉爽，室内温度不超过

30℃，排除含硝化棉物料自燃引爆导致爆炸。

4.在离爆炸点相对远的烘干区仅是建筑物垮塌，没发现火烧

和爆炸痕迹，排除因烘干温度过高引燃物料导致爆炸。

5.生产车间的成品组装区残留的设备，其电气设施（含电机）

没配防爆电机，不排除有电气火灾的可能。

6.通过调取事发前车间视频，视频中断前车间没有火灾现

象，说明着火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产生，并迅速蔓延至爆炸点处物

料引发爆炸。

7.在压片机附近 2 米左右，发现一些纸箱的灰烬，可确定压

片机附近存在明火。

据现场对企业负责人（同为压片机操作人员）的调查咨问，

试生产过程中有压片机操作时起火现象，原因是送压片的纤维素

混合物内含有细微的金属、砂子等硬杂质，在压片过程中，硬杂

质与模具摩擦起火，为此企业负责人还特意调低压片机的压力和

压速。

五、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

（一）事故直接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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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某某在操作压片机过程中，没能及时有效处置压片机中硬

杂质与模具摩擦产生的火花，火花飞溅引燃压片机旁物料桶中的

纤维素混合物，进而引爆车间内半成品纤维素混合物导致爆炸。

（二）事故间接原因

1.企业未按规定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。泰航公司对从业

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，致使作业人员不能有效识

别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，应急处置能力不足，不能及时消除

可能产生隐患。

2.企业对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管理不规范。企业未建立易制爆

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将易制爆化学品堆放

在不具备存放标准的生产车间，公司易制爆化学品的操作人员未

经过培训并考试合格。

3.企业未制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。泰航公司未按

照规定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液压压片机操作规程，公

司主要负责人（兼液压压片机操作员）宋某擅自离开工作岗位，

车间安全管理、有关机械操作规程均由主要负责人口头交代完

成。

4.企业生产工艺和设备存在缺陷。经现场勘查及对企业负责

人现场问询得知，工艺过程中无法完全剔除送压片的纤维素混合

物中含有的细微金属、砂子等硬杂质，压片机在工作状态下起火

不可避免，且机器一直未调试正常并且配套模具未做好。

5.有关行政单位未按规定履行监管职责。相关监督管理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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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企业隐患排查治理不力，对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管控不严，未

能有效防范化解事故风险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经事故调查组分析认定，该起事故为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爆炸

事故，事故等级为一般事故，属于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六、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

（一）免予追究责任人员

陈某某，泰航公司工人，安全意识淡薄，风险判断能力不强，

防范处置能力弱，未能及时有效处置压片机中硬杂质与模具摩擦

产生的火花，最终导致爆炸发生，对爆炸事故负有直接责任，鉴

于已在事故中死亡，免于追究责任。

（二）建议追究刑事责任人员

宋某，泰航公司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兼操作员。作为公

司主要负责人未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未建立易制

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；未组织制定本单位

2024 年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，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进

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操作人员未经过培

训并考试合格；未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

防机制，未及时消除操作设备产生的安全隐患；制定的生产安全

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流于形式，未组织学习和演练；盲目蛮干，将

存在重大安全风险的操作岗位交给没有经过操作规程培训的人

员作业，造成操作人员当场伤亡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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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、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

任，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

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建议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（三）对有关公职人员和行政单位的处理建议

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有关部门公职人员履职方面

的问题线索及相关材料，移交市纪委监委进一步调查处理。

（四）对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泰航公司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，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

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易制爆化学品的操作人员未经过培

训并考试合格，作业人员不能有效识别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

素，应急处置能力不足，不能及时消除可能产生隐患；公司未制

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，未建立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安全

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作业人员不能规范使用易制爆危险化

学品和正确操作车间机械设备；生产工艺和设备存在缺陷；从业

人员违反安全操作规程；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流于

形式，未组织学习和演练，未报主管部门备案；公司未依法为从

业人员缴纳保险费；公司未依法与从业人员订立劳动合同。泰航

公司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。建议由崇左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泰

航公司进行行政处罚。

七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

（一）举一反三，工贸企业要扎实推进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

治工作。工贸企业要以国务院安委会部署的“安全生产治本攻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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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年行动工作”为抓手，深刻吸取此次事故教训，主要负责人要

发挥好安全生产“第一责任人”的主导作用，严格履行安全生产

法赋予的七项职责，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，着力消除各类风险

管控缺失或执行不到位而形成的重大事故隐患，切实提高风险隐

患排查整改质量，着力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、从根本上解决问

题。

（二）强化职责部门监管，切实消除隐患。各相关部门要加

大安全监管力度，按照“三管三必须”要求，压实部门监管责任、

企业主体责任、员工岗位责任，加强对企业作业现场安全监管，

认真排查整治相关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隐患，坚决纠正和依法从严

查处各种安全生产违法、违规、违纪行为，从源头上遏制生产安

全事故发生。

（三）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底线。要切实压紧压实党政领

导责任，认真履行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职责，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

思维。各类工业园区（产业园区）管理机构切实落实主体责任，

在招商引资工作中认真履行管理职责，紧盯重要环节风险，加强

对“厂中厂”、非法“小化工”等隐患的排查治理，统筹协调各

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及时制止企业违法行

为，有效防范化解重大事故风险，推动园区安全高质量发展。


